
张家港市电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苏州和我市安委会一系列会议精神，根

据市安委办《关于全市集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通

知》（张安办〔2018〕33 号）要求，督促电力企业强化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电力安全生产事故，

根据国家、江苏省、苏州市及张家港市安委办相关文件要求，

结合电力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强

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开展电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专项行动，切实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担当，

确保电力可靠供应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工作目标 

    加快推进电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体系建设，进一步落实

电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电力企业隐患自查、自改、

自报闭环管理。督促各电力企业开展电力安全生产重点区

域、关键环节的隐患排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整治制约电

力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加快推进电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强化电力安全生产宣传和

教育，标本兼治遏制安全事故苗头，坚决防范电力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 



三、排查重点 

电力企业的委外作业外包队伍的管理，委外项目的安全

设施设备和施工条件，委外项目承包单位相关资质和安全生

产能力等情况；液氨等危险化学品的综合治理与事故防范，

火灾隐患治理及消防设施的管理等情况；脚手架搭建、高空

作业、带电作业、起重吊装、有限空间作业、油罐清洗等关

键环节以及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的管理等情况；针对

自身安全生产工作特点涉及的其它安全隐患。 

四、工作安排 

专项行动分三部分开展（实施时间：即日起至 6月上旬）。 

（一）现场检查，集中整治：即日起至 5月 7日，各发

电企业对照检查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

查工作，并按照“边查边改”的原则，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

患。 

（二）现场检查，集中整治：2018年 5月 7 日～11日，

由我委会同市经信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供电公司、所在

区镇及行业专家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发电企业的自查情况进

行检查，并对安全生产现场进行实地检查。 

（三）总结通报，择机复查：我委对各发电企业的安全

生产自查自改及现场检查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总

结通报，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做好闭环管理，择机进行复查。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电力企业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

行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深刻吸取教训，



切实加强领导，全面排查整治重点区域、关键环节的安全隐

患，确保电力可靠供应和电网安全运行。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电力企业是电力安全生产的责

任主体，要全面细致开展自查，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和突

出问题，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电力企业所在区镇

也要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开展好自查工

作，完成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本次行动取得实效。 

（三）强化隐患整改。各电力企业对排查发现的隐患要

立即整改，暂不能整改的要制定防范措施，限期整改、跟踪

落实，重大隐患要挂牌督办，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电力

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四）强化标本兼治。各电力企业要把此次专项行动与

体系建设、机制建设以及日常基础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完

善规章制度，加强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切实夯实电力安

全生产的坚强基础。  


